100年度臺北市學生心臟病檢查複檢人數證明單

單位：          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校

檢查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	年        級
	複      檢    （   聽    診   ）

受         檢       人        數

	
	

	
	

	總        計
	


承辦人員：         （核章） 校長：          （核章）

備註：1.本表1式2份，由承辦廠商及受檢學校各收執1份。

      2.本表請核實詳填，並請勿塗改。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

